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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请联合国秘书长将附在后面的今天收到的电报分发给第五

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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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

我们尚未看到行预咨委会关于养恤金委员会建议调整养恤金的报告，但根据委

员会秘书的总结电报，我们必须提出下列意见:

泛 我们要对在这个最重要事项上延迟采取行动，表示深切的失望和关切。

委员会最近的特别会议确凿显示出，现行制度对于住在纽约和住在某些其他地方的

人全然有失公平，早就应当纠正因此造成的困苦，似乎没有理由再拖两年。

:2. 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养恤金领取人负有重大责任，鉴于电信联盟成员

国政府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在全权代表会议中采取立场s 促请联合国大会尽可能保证

不断采取紧急行动以求及早调整养恤金，维持其购买力，我们将不得不同我们自己

的理事机关协商。 从那以后行政理事会就确认了这一立场。

3. 如蒙将此电报分发给第五委员会成员，我们不胜感激。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米里




